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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受伤结果被“一分为二”
腰椎间盘脱出无法认定工伤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陶亚端 王艳）中山市某建筑公司承建了一
项工程，后该公司将此项工程层层分包给
无用工资质个人。邓某在上述工地进行工
作时，从 2 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受伤。事故
发生后，邓某一直未获得相关赔偿。近日，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建筑公
司赔偿邓某医疗费、伤残补助金和工伤医
疗补助金等共十万元。

■案情回顾

建筑公司将工程外包
工人发生意外

中山市某建筑公司将承建的工程分包

给阿强，阿强再将该工程中的铁工工程分
包给阿明。阿强及阿明均无用工资质。邓某
由阿明雇请到该工地做工，任安装钢筋铁
工。

2014 年 8 月，邓某在上述工地进行工
作时，从 2 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受伤。事故
发生后，邓某被送往中山市中医院住院治
疗，同年 9 月 3 日出院，共住院 7 天。邓某
受伤后未再回工地做工。阿明及时与邓某
结清劳务报酬。

2015 年 3 月，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邓某此
次受伤为工伤，并认定某建筑公司应承担
邓某的工伤保险责任。同年 5 月，中山市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邓某为九级伤残。

但事故发生后，邓某一直未收到医疗费、伤
残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补助金等，遂将某建
筑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建筑公司为用工主体
承担工伤责任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
建筑公司承接工程应利用自己的设备、技
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该公司将工程
分包给阿强，阿强又将工程分包给阿明，阿
强和阿明系自然人，既无相应的工程施工
资质，又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虽然邓某
通过阿明雇佣到某建筑公司承包的工地做

工，并非建筑公司直接招用邓某从事劳动，
但阿明作为自然人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因此，邓某受伤后，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建筑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建筑公司为
事故单位。

邓某在工作期间受伤并被认定为工
伤，理应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由于某建筑公
司未为邓某申请参加社会工伤保险，且中
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某建筑公
司应承担其工伤保险责任，依据《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法院遂判
决某建筑公司支付邓某的全部工伤待遇
（包括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等）合计 10.6 万余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蓝娟）八天内劳
动者黄某连续两次在工作中受伤，令他百
思不得其解的是：第一次受伤被认定为工
伤，第二次受伤却认定为非工伤……

受伤：
八天内两次在工作中将腰扭伤

黄和荣是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某塑料
有限公司焊接车间的打磨工人，来自湖南，
今年 54 岁，在该公司从事打磨工作近六
年。

黄和荣回忆称，2014 年 10 月 31 日 15
时在车间搬铁柜时不慎扭伤腰部，当时没
有去医院就诊。同年 11 月 7 日上午 10 点
半左右，黄和荣与工友抬钢板时又不慎将
腰扭伤，11 月 11 日经医院诊断为: 急性腰
椎间盘脱出。

“我在受伤后，公司才开始给我买社
保，所以医药费无法报销，公司支付了 6 万
5 千元后，就不管我了！”黄和荣说。

黄和荣及家人认为，既然是工作时受
的伤，就应该属于工伤。遂向番禺社保局申
请工伤认定。

认定：
第二次受伤被“一分为二”

2015 年 5 月 20 日，广州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对黄和荣的急性腰椎间盘脱出
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及 2014 年 11 月 7
日工作时扭伤腰部是否存在关联性作出

“技术意见”，认为“L4/L5 椎体后缘增生
明显，L4/L5 间隙变窄，L4/L5 椎间盘向后
突出”，MR 示“T2WI 信号减低”，符合退
变性的椎间盘病变，与急性创伤无关，“急
性腰椎间盘脱出（L4/L5）”的诊断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及 2014 年 11 月 7 日的受
伤，不存在关联性。

2015 年 7 月 6 日，广州市番禺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工伤认定书，认为
黄和荣 2014 年 10 月 31 日在工作中扭伤
腰部致腰肌扭伤的情形，符合国家工伤保
险条例第十四条(一)规定，认定为工伤；其

“急性腰椎间盘脱出(L4/5)”的情形，不符
合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规定，不认定为工伤。

黄和荣表示不服这份“一分为二”的工
伤认定。他认为，入职前身体状况良好，入
职后由于长期从事打磨，搬抬钢板等重体
力活，即便腰椎出现病变，也是因从事繁重
劳作积劳成疾所致，他是在工作时扭伤腰
部导致急性腰椎间盘脱出，应予认定为工
伤。

争议：
急性腰椎间盘脱出
能否认定为工伤

黄和荣遂将某塑料有限公司和番禺区
人社局告上法庭，2016 年 6 月，广州铁路
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伤情与病情关联
性技术意见》表述清晰、结论明确，番禺区
人社局做初步的工伤认定，并无不当，依照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

奇怪的是，据黄和荣反映，从去年 3 月
份至今，公司就没有给黄和荣支付工资，但
是还在为其缴纳社保。记者数次联系厂方，
但是一直未能得到回应。

骨科专家广州市花都区花侨医院叶阳
美医生表示，腰椎间盘突出（脱出）与长年
累月工作、积劳成疾肯定有关，但是认定工
伤的案例罕见。

广东港宏律师事务所冯靖灵律师则认
为，腰椎间盘突出（脱出）症的原因有如下
几种：1，腰椎间盘退行性病变是基本原因，
随年龄增长发病率增加；2，妊娠，3，遗传因
素，4，损伤。前三种明显不属于工伤，后一
种“损伤”是否属于造成人体伤害的突发事
件？医学上对这种损伤的解释是：损伤属积
累伤力，积累伤力是椎间盘变性的主要原
因，也是椎间盘突出的诱因。积累伤力中，
反复弯腰，扭转动作最易引起椎间盘损伤，
故本症与某些职业、工种有密切关系，一次
性暴力（如高处坠物或重物击中背部）多引
起椎骨骨折，甚或压碎椎间盘，但少见单纯

腰椎间盘突出（脱出）者，即第 4 种原因有
可能认定工伤。

转折：
同一医院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

到发稿时为止，记者获悉，本案有戏剧
性的转折，黄和荣掌握了相关证据：为黄和
荣伤情作出医疗报告的番禺区某医院曾经
前后作出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该医院
2014 年 11 月 11 日首次 CT 检查报告的
影像表现记载：L2/3、3/4 椎间盘膨出，致
L2/3、3/4 水平硬膜囊受压。双侧神经根无
受压，双侧隐窝变窄。L4/5 椎间盘突出，致
L4/5 水平硬膜囊受压。左侧神经根受压，
左侧隐窝变窄。L1-S1 椎体骨质增生。余椎
间盘未见异常。L4 椎体向前 I°滑脱。椎旁
软组织未见肿胀。诊断记载：L2/3、3/4 椎

间盘膨出，L4/5 椎间盘突出。L1-S1 椎体
骨质增生。L4 椎体向前 I°滑脱。相关人士
说：“从本次的检查结果和诊断结论分析，
黄和荣伤情明显符合工作中受伤所致的情
形，也即工伤。”

但是，该医院 2014 年 11 月 12 日，由
徐姓医生“自己报告自己审核”做的 DR检
查报告中的影像学意见仅有：1、心、肺、膈
未见异常。2、腰椎退行性变，考虑 L4/L5 椎
间盘病变可能。

“同一医院，对同一病人的伤情做的检
查报告，有着截然不同的结论，让人难以信
服。因此，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
错误的检查报告片面分析作出的鉴定结
论，应属无效的鉴定结论。”黄和荣说，他们
已经向相关医院和相关部门交涉，并得到
了证明回应。本报将追踪采访报道。

▲劳鉴委根据“错误报
告”作出的关联意见

荨黄和荣展示截然不
同的报告

蓝娟/摄

分包给无用工资质个人 建筑公司被判承担工伤责任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陶亚端 王艳）中山市某建筑公司承建了一
项工程，后该公司将此项工程层层分包给
无用工资质个人。邓某在上述工地进行工
作时，从 2 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受伤。事故
发生后，邓某一直未获得相关赔偿。近日，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建筑公
司赔偿邓某医疗费、伤残补助金和工伤医
疗补助金等共十万元。

■案情回顾

建筑公司将工程外包
工人发生意外

中山市某建筑公司将承建的工程分包

给阿强，阿强再将该工程中的铁工工程分
包给阿明。阿强及阿明均无用工资质。邓某
由阿明雇请到该工地做工，任安装钢筋铁
工。

2014 年 8 月，邓某在上述工地进行工
作时，从 2 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受伤。事故
发生后，邓某被送往中山市中医院住院治
疗，同年 9 月 3 日出院，共住院 7 天。邓某
受伤后未再回工地做工。阿明及时与邓某
结清劳务报酬。

2015 年 3 月，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邓某此
次受伤为工伤，并认定某建筑公司应承担
邓某的工伤保险责任。同年 5 月，中山市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邓某为九级伤残。

但事故发生后，邓某一直未收到医疗费、伤
残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补助金等，遂将某建
筑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建筑公司为用工主体
承担工伤责任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
建筑公司承接工程应利用自己的设备、技
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该公司将工程
分包给阿强，阿强又将工程分包给阿明，阿
强和阿明系自然人，既无相应的工程施工
资质，又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虽然邓某
通过阿明雇佣到某建筑公司承包的工地做

工，并非建筑公司直接招用邓某从事劳动，
但阿明作为自然人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因此，邓某受伤后，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建筑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建筑公司为
事故单位。

邓某在工作期间受伤并被认定为工
伤，理应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由于某建筑公
司未为邓某申请参加社会工伤保险，且中
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某建筑公
司应承担其工伤保险责任，依据《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法院遂判
决某建筑公司支付邓某的全部工伤待遇
（包括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等）合计 10.6 万余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员
陶亚端 王艳）中山市某建筑公司承建了一
项工程，后该公司将此项工程层层分包给
无用工资质个人。邓某在上述工地进行工
作时，从 2 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受伤。事故
发生后，邓某一直未获得相关赔偿。近日，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某建筑公
司赔偿邓某医疗费、伤残补助金和工伤医
疗补助金等共十万元。

■案情回顾

建筑公司将工程外包
工人发生意外

中山市某建筑公司将承建的工程分包

给阿强，阿强再将该工程中的铁工工程分
包给阿明。阿强及阿明均无用工资质。邓某
由阿明雇请到该工地做工，任安装钢筋铁
工。

2014 年 8 月，邓某在上述工地进行工
作时，从 2 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受伤。事故
发生后，邓某被送往中山市中医院住院治
疗，同年 9 月 3 日出院，共住院 7 天。邓某
受伤后未再回工地做工。阿明及时与邓某
结清劳务报酬。

2015 年 3 月，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邓某此
次受伤为工伤，并认定某建筑公司应承担
邓某的工伤保险责任。同年 5 月，中山市劳
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邓某为九级伤残。

但事故发生后，邓某一直未收到医疗费、伤
残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补助金等，遂将某建
筑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建筑公司为用工主体
承担工伤责任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
建筑公司承接工程应利用自己的设备、技
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该公司将工程
分包给阿强，阿强又将工程分包给阿明，阿
强和阿明系自然人，既无相应的工程施工
资质，又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虽然邓某
通过阿明雇佣到某建筑公司承包的工地做

工，并非建筑公司直接招用邓某从事劳动，
但阿明作为自然人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因此，邓某受伤后，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建筑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建筑公司为
事故单位。

邓某在工作期间受伤并被认定为工
伤，理应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由于某建筑公
司未为邓某申请参加社会工伤保险，且中
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某建筑公
司应承担其工伤保险责任，依据《广东省工
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法院遂判
决某建筑公司支付邓某的全部工伤待遇
（包括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等）合计 10.6 万余元。


